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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半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〔2019〕第 12 号 

 

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半年报”）事后

审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. 你公司主要子公司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

林药业”）系公司 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。嘉林药业 2016年

度、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分别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66,375.24 万元、

79,585.66 万元、93,311.06 万元，业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 102.12%、

102.10%、99.61%，2016 年至 2018 年累计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为

239,271.96 万元，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 101.12%。根据你公司 2018

年和 2019年半年报，嘉林药业 2018年和 2019年上半年实现的营业

收入分别为 16.61亿元、9.22亿元，净利润分别为 4.42亿元、2.57亿

元，报告期营业收入、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44.50%、41.78%。你公

司称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，主打产品“阿乐”是国

内第一个通过阿托伐他汀钙一致性评价产品，在集中带量采购的“4+7”

城市销售大幅增长，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结合嘉林药业的客户群体、财务状况、经营情况、

所处行业的内外部环境等的变化，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相关情况等，

说明嘉林药业在业绩承诺期满后业绩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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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说明业绩承诺期实现的业绩是否真实、准确，是否存在跨期确

认收入、结转成本费用的情形。 

2．你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4.39亿元，较期初余额 14.47

亿元大幅减少 69.60%。货币资金主要以银行存款为主，报告期利息

收入为 519.19万元，仅为期末银行存款余额的 1.18%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详细说明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大幅减少的具体原因，

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受限情况，如是，说明具体情形；（2）结合货币资

金存放情况和利率水平等，说明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、银行存款规模

的匹配性及其合理性；（3）说明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

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，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。 

3．半年报显示，公司控股股东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

676,825,475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0.20%。其中 666,598,670股已被质

押或冻结，占其所持股份数量的 98.49%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说明上述股票质押的原因、质押资金具体用途、

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

等；（2）说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股票质押平仓风险，是

否可能导致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如是，说明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维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措施。 

4．报告期内，你公司与汉众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汉众集团”）、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麻投资”）签

订股权收购及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并支付合作诚意金 2.50亿元。

之后，你公司与汉众集团、汉麻投资等相关方合资设立了德义制药有

限公司、美瑞佤那食品饮料有限公司、德佳康（北京）生物科技有限

公司等控股子公司及合营公司，拟分别开展工业大麻在医用、食品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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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领域应用研究及开展心血管体检业务。2019年 9月 7日，你公司

披露公告称，各方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，将前期支付的 2.50 亿元合

作诚意金中 1.50 亿元作为你公司对德义制药有限公司、美瑞佤那食

品饮料有限公司的出资，其余 1.0亿元作为履行本次合作协议的诚意

金。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的发行股份认购方美林控股、上海岳野、

张昊、西藏锦桐、深圳珠峰、权葳、深圳中欧、曹乐生等所持 78,158.41

万股限售股将于 2019 年 10 月、12 月限售期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34.87%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说明前述 2.5 亿元合作诚意金支付的具体时间、

存放方式、履行的审议程序；（2）结合开展工业大麻的种植、加工和

销售所需的相关资质、技术实力、资金实力等，说明你公司开展工业

大麻相关业务是否有实质性进展；如是，请详细说明进展情况并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如否，请充分披露相关不确定性等风险情况，并

结合前期披露事项及公司股价变动情况，说明公司相关信息披露是否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（3）说明未来三个月你公司控股股东、持股 5%

以上股东、董监高所持限售股解除限售及股份减持计划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年 9月 23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涉及信息披露事项的，

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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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9月 1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